
复习指导：仲裁的基本程序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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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A0_E6_8C_87_E5_c36_52204.htm 仲裁的基本程序 为了

确保仲裁裁决的公正及时，仲裁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 仲裁

的法定程序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受理阶段仲裁程序是以

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为起始。仲裁委员会收到当事人

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在收到仲裁申

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发出受理通知书，同时向被申请

人发出仲裁通知书及附件。双方当事人在收到受理通知书或

仲裁通知书后，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申请人须在规

定的期限内预交仲裁费用，否则将视为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

； 2、被申请人可在仲裁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向仲裁委员会

提交书面答辩书； 3、分别做好证据材料的核对及整理工作

，必要时可提交补充证据； 4、及时提交仲裁员选定书、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详细写明委托权限的授权委托书等有关材

料； 5、在被申请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申请人应主动查找

其下落，并向仲裁委员会提交被申请人的确切住所，否则将

影响仲裁程序进行； 6、被申请人若要提出仲裁反请求，则

必须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提出。 此外，双方当事人均有

权向仲裁委员会申请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有权委托律师和

其他代理人进行仲裁活动。 二、组庭阶段双方当事人应当在

规定的期限内约定仲裁庭的组成方式和选定仲裁员。若当事

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约定仲裁庭的组成方式或者选定仲裁

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仲裁委员会

向双方当事人发出组庭通知书。当事人在收到组庭通知书后



，对仲裁员的公正性有怀疑时，可以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

申请，同时应当说明理由。若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

，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因回避而重新选定或指

定仲裁员后，当事人可以请求已进行的仲裁程序重新进行，

是否准许，由仲裁庭决定。 三、开庭审理阶段仲裁委员会应

当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当

事人在收到开庭通知书后，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当

事人若确有困难，不能在所定的开庭日期到庭，则可以在仲

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向仲裁庭提出延期开庭请求，是否准许

：由仲裁庭决定。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

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迟庭的，视为撤回仲裁申请。被申请人

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

庭的，仲裁庭可以缺席裁决； 2、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享

有进行辩论和表述最后意见的权利； 3、双方当事人应当严

格遵守开庭纪律。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有自行和解的权利。

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

，也可撤回仲裁申请。在庭审过程中，若双方当事人自愿调

解的，可在仲裁庭主持下先行调解。调解成功的，仲裁庭依

据已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可以要求仲裁庭

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裁决书。调解不成的，则由仲裁庭及时作

出裁决。仲裁庭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可以交由当

事人共同约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也可以由仲裁庭指定的鉴定

部门鉴定，鉴定费用由当事人预交。 四、裁决阶段仲裁庭在

将争议事实调查清楚、宣布闭庭后，应进行仲裁庭评议，并

按照评议中的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若仲裁庭不能形

成多数意见时，则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在裁决



阶段，双方当事人享有以下几项权利： 1、有权根据实际情

况，要求仲裁庭就事实已经清楚的部分先行裁决； 2、在收

到裁决书后的三十日内，当事人有权对裁决书中的文字、计

算错误或者遗漏的事项申请仲裁庭补正。 双方当事人在收到

裁决书后，应当自觉履行仲裁裁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